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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称“手打挂面”却并非手工制作，名为“山里
来的土鸡蛋”却与“山里”无关，标注“120w超级闪
充”的充电器实际功率仅有 20w……部分商家
玩起文字游戏，让本应清晰标识商品属性的商
标，反成为误导消费者的障眼法。这不仅扰乱
了市场公平秩序，也消耗了消费者的信任，“心
机商标”该清理了。

“心机商标”的套路是利用汉字组合，诱导消
费者产生“合理联想”，是一场隐蔽的文字欺诈。部
分商家热衷于炮制“心机商标”，根源在于对利润的
盲目追逐与投机取巧的心态。在竞争激烈的市场
环境中，手工制品、土鸡蛋相较于“流水线商品”往
往更受消费者青睐，而通过注册一个带有误导性
的商标，普通商品便能摇身一变，不仅能吸引消费
者，还能溢价。这种行为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
也容易造成“劣币驱逐良币”。

从法律层面看，“心机商标”并不算合规，已触
碰诚实信用的法律底线。我国《商标法》明确规
定，商标注册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不得欺骗
公众或者使公众对商品质量产生误认。像“手
打”用于机制面商标、“120w”用于低功率充电器
商标，明显会让消费者对商品特性产生错误认
知，已构成误导。

但现实中，商标审查环节难以精准预判每个
商标在实际使用中的误导结果，商家正是利用这
种漏洞，将合规注册变成了欺骗消费者的挡箭牌。

清理“心机商标”，不能仅靠消费者自我防范，
更需要市场监管部门主动作为，加大对市场流通
环节的巡查力度，全面清理明显带有误导性质的
商标，不再被动等待消费者投诉后才介入。商标
审查也需在注册环节从严把关，严格审核容易产
生歧义、可能误导公众的商标，从源头上遏制“心
机商标”产生。更关键的是，要进一步完善相关
法律条款，明确商标实际使用的合理范围，实施
惩罚性赔偿与信用惩戒，让商家从根本上打消投
机念头。

一个真正有生命力的品牌，依靠的是过硬的
产品质量和真诚的服务态度，而非玩弄文字游
戏。消费者的信任一旦缺失，再花哨的商标也不
过是毫无价值的名称。

“心机商标”该清理了

近日，市民王先生向党报热线 82863300
反映，西海岸新区珠江路凤凰城小区西侧
商 业 街 路 面 多 年 来 坑 洼 不 平 ，一 直 没 有
修复。

记者在现场看到，这条道路长约400米，
由行道砖铺成，有多处砖块松动、错位甚至缺
失，致使路面高低不平。较大坑洼处有10余
平方米，与地面最大落差近10厘米。

由于道路一侧是门头房，小区西门也设
置在这里，来往的行人、车辆络绎不绝。“这段
路太难走了，尤其是骑车经过时要小心翼翼，
不然很容易摔倒。”市民王先生告诉记者，这
条路大约在2017年前后投入使用，由于车辆
频繁碾压，近年来路面严重破损。他曾向市
政部门反映这一问题，但对方答复这段路并
不在市政养护范围内。他又向物业公司反
映，情况也没有改善。

该小区物业公司表示，凤凰城小区西侧
商业街是小区全体业主共有、共用区域，目前
已超出保修期。据测算，这条路整体维修改
造费用约 100 万元，应由全体业主共同承
担。此前，物业公司就该路段整体封闭维修
及费用分摊方案向全体业主开展问卷调查、
征集意见，但未获得业主同意，因此维修改造
工作暂无法推进。

记者将这一情况反映至辖区街道办事
处，街道立即组织工作人员实地勘查路面破
损情况，并与小区物业公司沟通协调，确定了
临时修补方案。截至记者发稿时，物业公司
已清理了坑洼区域的松动砖块，并用沥青填
补、压实。下一步，街道办事处将督促物业公
司做好修补后的路面养护工作，定期排查路
面状况，及时处置道路损坏问题。

小区商业街路面坑洼
街道协调物业修补

租到非营运车麻烦不断

今年 2 月，任先生通过哈啰租车平台，在
市北区某汽车租赁企业租了一辆特斯拉，4天
租赁费共计1625元。任先生驾驶这辆特斯拉
与另一辆新能源汽车发生交通事故，被交警判
定承担全部责任。汽车租赁企业以车辆维修
期间无法营运为由，向任先生索要3500元“停
运费”。

“这辆车行驶证上登记的使用性质为‘非
营运’，不具备租赁经营资质。企业将非营运
车辆用于营运活动本就违规，无权主张停运损
失。”任先生认为。

同样是在 2 月，宋女士花 800 元在李沧区
一家汽车租赁企业租了一辆汽车，并使用了支
付宝的“芝麻信用免押租车”服务。还车时，租
赁企业发现车辆有剐蹭，要求宋女士支付 600
元喷漆费和1400元停运费。“我要求其出示这
辆车的行驶证以确认营运资质，但对方拒不提
供，还通过支付宝自动扣了我 2000 元。”宋女
士说，她后来向有关部门反映了此事，企业最
终退还了停运费。

张先生则遭遇保险拒赔。2025年4月，张
先生在市南区一家汽车租赁企业租了一辆玛
莎拉蒂，驾驶途中发生交通事故，被交警判定
负全部责任。张先生第一时间将事故情况告
知汽车租赁企业，玛莎拉蒂车主就车辆损失要
求保险公司理赔。保险公司认为，该车辆使用
性质为“非营运”，而租赁使用改变了使用性
质，因此不属于保险责任，出具了《机动车保险
拒赔通知书》。

最终，3万多元的车辆维修费用，张先生承
担了70%。“企业将非营运车辆对外租赁，是把
保险拒赔风险转嫁到了消费者身上。”张先生
认为。

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搜索“租车”“非营
运”等关键词，有相关投诉722条，多地消费者
反映自己在租车平台或门店租到非营运车辆，
发生消费纠纷。

汽车租赁行业存在“灰色地带”

根据交通运输部发布的《小微型客车租赁
经营服务管理办法》，投入租赁经营的小微型
客车应当经检验合格且登记的使用性质为“租
赁”。而现实中，不少汽车租赁企业使用非营
运车辆从事汽车租赁业务。

记者以消费者身份走访了岛城 6 家汽车
租赁企业。其中两家企业的店员称，店内对外
出租的车辆均为合规“租赁”性质；其余4家企
业的店员坦言，店内车辆均为非营运性质。对
于“租用非营运车发生事故，保险是否拒赔”的
问题，有店员说：“遇到事故就说是借朋友的
车，不要说租的车，保险理赔没问题。”

此外，有的汽车租赁企业还接受私家车挂
靠租赁。车主可将车辆委托给租赁企业管理，
每月收取固定租金；也可以采取灵活模式，由
租赁企业为车主接单，无单时车辆归车主使
用。与企业签订挂靠协议后，车主无需变更保
险和车辆的使用性质。

青岛市汽车租赁协会秘书长费诗农介绍，
按照规定，登记为“租赁”性质的车辆，需执行
强制报废标准，而非营运车辆可用于租赁的时

间更长。另外，租赁车辆高频使用、损耗更快，
在二手市场残值大幅缩水，而非营运车辆残值
更高。在投保费用方面，用于租赁的车辆保费
标准远高于非营运车辆。

记者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市分公司了解到，营运和租赁车辆的保费
价格通常是非营运车辆保费的两倍。

费诗农表示，汽车租赁属于典型重资产行
业，车辆折旧、维修、高额营运保险叠加，合规
运营成本居高不下。近年来该行业低价内卷
加剧，企业盈利空间被持续压缩，大量中小租
赁企业陷入亏损。如果企业为压缩开支使用
非营运车，游走在灰色地带，将会严重挤压合
规汽车租赁企业的生存空间，破坏市场公平竞
争秩序，也埋下保险拒赔、安全责任划分不清
等隐患，制约行业规范化、高质量发展。

租车时要确认车辆资质

山东东润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邹文成表示，
汽车租赁企业使用非营运车辆开展租赁业务，
违反《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服务管理办法》相
关规定，并涉嫌非法营运。这种违规现象容易
引发停运费、折旧费索赔等消费纠纷。若因车

辆使用性质与保险约定不符，在发生事故后遭
遇拒赔，则车辆维修费用、伤亡赔偿责任等由
租车人和汽车租赁企业自行承担。

“汽车租赁企业使用非营运车辆从事租赁
业务，改变了车辆原有使用性质，使得机动车
发生交通事故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中国人
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市分公司理赔
部副总经理罗群强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保险法》第五十二条规定，被保险人未按照合
同约定及时通知保险人的，因保险标的的危险
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
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

“消费者不可轻信汽车租赁企业教唆的骗
保话术，一旦被保险公司追诉，有可能承担民
事责任、行政责任甚至是刑事责任。”邹文成提
醒，消费者租车时应主动询问车辆使用性质，
要求汽车租赁企业提供行驶证原件，确认车辆
使用性质是否为“租赁”。如果汽车租赁企业
不提供，需要慎重考虑是否继续租车。若发现
是非营运车辆，应果断拒绝并向监管部门
举报。

多措并举规范行业发展

据了解，自2021年4月小微型客车租赁实
行备案制以来，青岛共备案汽车租赁企业
470家。

邹文成建议，政府部门应加强汽车租赁企
业备案工作，推动车辆电子备案与联网核验，
公示已完成备案的汽车租赁企业名单，开展专
项整治并建立信用惩戒机制。租车平台应承
担起信息服务主体责任，严把“入口关”，并向
消费者明示车辆资质信息。

推动汽车租赁企业规范经营，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大理市建设了小微型客车租赁经
营服务和监管平台，制定租赁汽车车载终端设
备配置指引，将开展经营活动的企业和车辆接
入平台监管，运用信息化手段实时动态掌握企
业经营情况和车辆运行状态。

“除了加强监管，还要通过多种举措引导
行业健康有序发展。”费诗农建议，保险公司针
对合规企业推行差异化浮动费率，为安全管控
完善、出险率低的企业定制低费率保险，从而
降低汽车租赁企业的合规门槛与成本；政府部
门可以推动汽车租赁行业与演艺、赛事等领域
的联动服务，缓解企业经营压力。

“长期以来，租赁车辆的属性界定存在法
律与政策模糊地带，自驾式汽车租赁长期被笼
统划入营运类车辆管理。”费诗农介绍，行业层
面已着手推动政策破局。去年年底，中国出租
汽车暨汽车租赁协会已正式向交通运输部提
交政策修改建议，呼吁厘清车辆属性界定，将
汽车租赁用车从传统营运车辆范畴中剥离，单
独划定为非营运专用属性，从根源上纠正概念
混淆的问题，扭转行业被动局面。

■凤凰城小区西侧商业街路面修补前
坑洼不平。

记者调查

从外来人员扫码进入小区，到公厕
扫码取纸，小小二维码已广泛应用于城
市中的诸多场景，为市民生活提供了便
利。然而，也有人提出质疑：扫码后，个
人信息是否被过度收集？想获取这些

“方便”，必须以信息泄露为代价吗？

外卖员扫码才能进小区

“不扫码登记，保安就不让进小区，我们
为了及时送餐只能照做。我理解小区有管理
制度，但有时扫码需要填写身份证号等敏感
信息。”外卖员小李告诉记者，自己在送外卖
过程中发现，多个小区都要求外来人员扫码
登记才能进入。他的一个专门用于送外卖的
手机号码，近期接到了一些商家的推销电话，
他怀疑与进小区扫码登记有关。

日前，记者来到奋进路上某小区探访。
有外卖员反映，该小区物业要求他们扫码登
记个人信息后方能进入。

记者扫码后看到，服务提供方在《隐私
协议》中提及，用户编辑完善或变更账号信
息时，“我们会收集您主动上传的用户姓名、
手机号码、身份证类型、身份证号码、性别、
出生日期。”该小区保安称，这个二维码很安
全，不用担心个人信息泄露，但他并不清楚
这些个人信息的去向。

“现在越来越多的小区取消了纸质版登
记，更换为扫码登记。”外卖员小张认为，小区
物业为业主安全考虑，验证外来人员身份本
无可厚非，但是方式方法应该更灵活、更安

全，“我们的个人信息也应该被保护好。”
记者在岛城多个小区探访发现，进门时

扫码，有的会链接到物业企业开发的小程序，
有的则会链接至第三方平台。

扫码取纸须关注公众号

市民王女士向本报反映，她在李沧区永
平路一所公厕因未带纸巾选择了扫码取纸。
一番操作下来，耗时几分钟。虽取到了纸，但
她担心在此过程中个人信息被商家收集。

记者来到该公厕探访，只见门口墙壁上
挂着一台机器，上面有“扫描二维码免费取
纸”字样。用手机扫描二维码后，出现“做任
务，免费取纸”“微信登录”等提示，点击后页
面显示“申请你的微信昵称、头像”。记者进
一步操作，授权后按住黄色按钮 2秒，按钮图
案变成了一个新的二维码，屏幕下方出现

“前往 XX公众号”选项，同时传出语音提示：
“点击前往图中公众号，关注后点击‘点击取
纸’，设备立即出纸。”

不少市民有着同样的经历，表示在取纸过
程中关注了各种微信公众号，有的甚至需要

“刷脸”才能取纸。他们担心个人信息被过度
收集甚至泄露。

记者以需要投放广告的商家身份联系了
提供扫码取纸服务的企业。“我们提供微信公
众号涨粉服务，用户扫码取纸时可以关注你
们的号。增加一个粉丝，我们收费0.8元。”该
企业工作人员称。

收集信息应坚持“最小必要”原则

山东豪德（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岳翔介
绍，我国法律严格限制个人信息收集。《中华
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六条明确规
定，收集个人信息应当限于实现处理目的的

最小范围，不得过度收集个人信息。该法还
确立了“告知—同意”的核心规则，要求个人
信息处理者在取得个人同意后方可处理个
人信息。

“以外卖员扫码登记进小区为例，从‘最
小必要’原则来看，如果登记姓名和手机号码
即可实现访客管理目的，却强制要求提供身
份证号甚至人脸信息，则明显超出了必要范
围，涉嫌过度收集。”岳翔指出，尤其值得注意
的是，身份证号属于敏感个人信息，法律对敏
感个人信息的处理设定了更为严格的要求，
必须具有特定的目的和充分的必要性，并采
取严格保护措施。

不少居民小区在推行扫码登记后，取消
了原有的手写登记方式。“这意味着若不扫
码，就无法进入小区。尤其对于需频繁出入
小区完成送餐工作的外卖员来说，实质上是
剥夺了他们的选择权。”岳翔介绍，《个人信
息保护法》第十六条规定：个人信息处理者
不得以个人不同意处理其个人信息或者撤回
同意为由，拒绝提供产品或者服务。“如果小区
只提供扫码这一种登记方式，且该方式要求收
集超出必要范围的个人信息，就构成了变相强
制同意，违反了法律规定。”

近日，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
安部发布《关于开展 2026 年个人信息保护系
列专项行动的公告》，将进一步深入治理App、
SDK等服务产品以及互联网广告、教育、交通、
卫生健康、金融等重点领域违法违规收集使用
个人信息典型问题，着力提升人民群众满意
度、获得感。

“技术的发展应当服务于人，而不应成为
侵害个人权益的工具。小区物业和公共场所
运营者在收集个人信息时应坚持‘最小必要’
原则，不得强制收集敏感个人信息；保留传统
登记方式，让用户有选择权；加强所收集信息
的保密管理，防止信息泄露。”岳翔认为，各方
应共同推动扫码服务回归便捷、安全的初衷，
让个人信息保护真正落到实处。

进门、取纸都要手机“扫一扫”，市民担忧个人隐私泄露——

“方便”服务，须以个人信息来换取？

■此前，新民河北岸被开荒种地。

“这几年，新民河河床上杂草丛生，河岸
被开荒种地，景观大不如从前。”近日，市民梁
女士向党报热线反映，位于青岛蓝色硅谷核
心区的新民河缺乏维护，环境变得脏乱。

记者探访发现，新民河与新民社区仅一
路之隔。沿河步行，可以看到河床上生长着
成片的蒲草和芦苇，南岸有小股污水流入河
道；北岸有七八块大小不一的开荒地，栽种了
大葱、韭菜等，距离开荒地不远处的河道里有
泡沫箱、塑料袋等垃圾。

“新民河在 2016 年 6 月完成生态综合
治 理 并 对 外 开 放 ，我 们 小 区 2018 年 回 迁
时，河道景观很美。但近年来，环境每况
愈下，居民都不愿来河边了。”新民社区的
一位居民称。

记者将居民诉求反映至即墨区鳌山卫街
道农业农村服务中心。中心工作人员回复，
街道已第一时间安排工作人员到现场核查、
处置。经核查，2015年蓝谷管理局对新民河
进行生态环境整治，分段建设了蓄水砌石堰，
拦蓄水区域在不影响行洪情况下种植了部分
景观水生植物，经研判，现有水生植物不影响
泄洪。街道已清理河道内的漂浮物及垃圾，
同时逐一排查新民河周边居住小区和村庄住
户，查实开荒当事人为新民社区居民，已依法
依规责令其整改，开荒地块已恢复原状。下
一步，街道将持续加强河道常态化巡查管护，
加大环境整治力度，健全长效监管机制，切实
守护好河道生态与人居环境。

清理垃圾菜地
维护河道环境“五一”假期即将到来，租车出行需求日渐增多。需要警惕

的是，有汽车租赁企业使用非营运车辆从事租赁业务，背后隐
患不容忽视。多位市民反映，租到的车是非营运车辆，发生事
故后，或被保险公司拒赔，或被汽车租赁企业索要“停运费”而
陷入纠纷。记者对此展开调查。

租车出行租到非营运车辆，消费者或面临保险拒赔风险——

“灰色租车”隐患不小


